
临河公司2023年电灶及采暖设备煤改电电缆 采购合同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F40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定日期：2023年 月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定地点:临河区乌兰图克镇     需方：中粮屯河临河番茄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需方）
供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供方）
供、需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律规定，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充分协商，就需方购买供方货物签订以下合同条款.：

一、标的、数量、配件、价款：
	序号
	物料描述
	单位
	数量
	含税单价
	税率
	含税金额
	不含税金额
	税额
	备注
	交货日期

	1
	电缆线0.6KV YJLV22 3*240+1*120 mm2
	米
	350
	　
	13%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电缆线0.6KV YJLV 22 3*150+1*70 mm2
	 米
	370
	　
	13%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3
	铜铝过渡线鼻DTL 240mm2
	 只
	15
	　
	13%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4
	铜铝过渡线鼻 DTL 150mm2
	只
	15
	　
	13%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5
	铜铝过渡线鼻DTL 120mm2
	只
	3
	
	13%
	
	
	
	
	

	6
	铜铝过渡线鼻DTL 70mm2
	只
	3
	
	13%
	
	
	
	
	

	7
	铜压连接管95mm2
	只
	30
	
	13%
	
	
	
	
	

	合计
	/
	/
	/
	/
	/
	　
	　
	　
	/
	/

	含税合同金额大写：

	不含税合同金额大写：


二、质量标准：质量符合国家电线电缆GB/T28567-2022标准和铝芯电缆技术规范要求。

三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按标准包装，包装物不回收。
四、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
货物到货验收时如发现损坏的，需方有权拒收并退回，并在供货清单上注明损坏数量及实收数量，退回的运费由供方承担。质保期一年，质保期内非人为原因至损，由供方负责免费调换。质保期内若因供方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给需方造成损失，损失由供方承担，需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五、验收标准：货物到货后，由供方按国家电线电缆GB/T28567-2022标准和铝芯电缆技术规范要求对货物数量、外观验收并提出异议。有异议一周内提出有效。

六、交（提）货时间方式及地点：合同签订生效后30日内供方将货物送至需方厂内
七、运输方式：由供方确定运输方式，供方承担一切运输费用、运输风险和运费保险。

八、结算方式：合同签订后，货物到厂验收合格，开具全额13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次月支付合同款的30%电汇；正常运行一个月，无质量问题支付合同款30%电汇；年末支付合同款30%电汇，剩余10%的货款2024年供暖结束后以电汇方式支付。 

九、违约责任：1.供方未按约定期限交付货物的，每逾期一日，供方需依照约定向需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 %的迟延履行金，逾期交付超过30日，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或中止合同。解除本合同并不妨碍需方主张违约责任。
2.供方交付的货物中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产品质量标准的情形，供方应按照不符合质量标准货物价值的60%向需方支付瑕疵履行违约金；当质量存在问题的货物超过合同约定货物总量的30%时，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或中止本合同。解除本合同并不妨碍需方主张违约责任。
十、其它约定事项：
1、本合同未约定事项，由供需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同具法律效力。

十一、合同纠纷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，供需双方可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向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由此产生的律师费、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均由违约方承担。
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供方执一份，需方执二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十三、合同有效期：本合同第四条执行完毕后失效。 

	需         方
	供     方

	单位名称：中粮屯河临河番茄制品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： 
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	单位地址：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克镇隆强一组
	单位地址： 

	法定代表人：

	法定代表人：

	委托代理人：

	委托代理人：

	电      话：
	电      话：

	开 户银 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巴彦淖尔市分行胜利北路支行  
	开 户银 行：

	帐      号：15050167664600000339
	帐      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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